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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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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39）

監事的辭任及委任

監事辭任

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行外部監事朱興杰先生（「朱
先生」）為了專注於其他事務，已於2018年3月27日向本行監事會（「監事會」）提交辭呈，
辭去本行外部監事及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監督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朱先生的
辭任將自本行新的外部監事正式履職之日起生效。

朱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及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並無與其辭任有關的其他事項
敦請本行股東、債權人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垂注。

本行對朱先生擔任本行外部監事期間為本行發展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監事委任

經本行於2018年3月27日召開的第一屆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建議委任羅藝先
生（「羅先生」）擔任本行外部監事。

羅先生的履歷載列如下：

羅藝先生，1980年12月出生，自2002年6月起任職於甘肅政法學院，目前為法學院副教
授，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間兼任甘肅政法學院《西部法學評論》學科編輯。羅先生於
2002年6月畢業於位於中國甘肅省的甘肅政法學院，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專業為經濟法
學，於2009年6月畢業於位於中國甘肅省的西北師範大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專業為
法學理論，於2017年12月畢業於位於中國湖北省的武漢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專業
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羅先生於2017年獲得甘肅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獎1項，並榮獲
甘肅省挑戰杯優秀指導教師稱號。

就本行董事所知，羅先生於過往三年概無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
公眾公司中擔任董事職務，彼等亦無於本行的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羅先生概無與
本行的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有任何關係。於本公告日期，
羅先生未擁有任何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份所界定的本
行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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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羅先生的委任而言，並無有關羅先生的委任事宜需根據《香港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規定作出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行股東注意。

截至本公告之日期，本行尚未與羅先生訂立服務合同。除非根據相關適用的法律與規
定的要求，需要作出調整，羅先生的任期與本屆監事會任期相同。羅先生在擔任本行
外部監事期間，將不會從本行領取報酬。

根據本行公司章程及相關的中國法律法規規定，羅先生擔任本行外部監事的議案尚需
提交本行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以上議案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大
會的通告，將適時地向股東寄發。

承董事會命
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鑫

甘肅蘭州
2018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鑫先生及雷鐵先生；非執行董事吳長虹女士、張紅霞女士、 

李輝先生、郭繼榮先生及張有達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愛國先生、唐岫立女士、羅玫女士及黃誠思先生。

* 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指認可機構，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
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